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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增城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
支持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广州市增城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，充分发

挥院士、专家的技术引导作用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在产学研结

合的实践中聚集、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，加强创新型科技

人才队伍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院士专家工作站是指由注册地址位于

增城区的独立法人机构建设，通过国家、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评

审，并授予相应牌匾的国家级、省级“院士专家（企业）工作站”。

第三条 建立增城区院士专家工作站联席会议制度。增城区

院士专家工作站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”）由区委组织

部、区科协牵头，联合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

化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财政

局、开发区科技创新局等有关部门组成。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区分

管人才工作的区委领导兼任，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由区委组织部

分管部领导兼任，联席会议成员由各单位分管人才工作的领导组

成。

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对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实行宏观指

导和统筹协调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召集人可委托联席会议办公室主

任牵头适时召集相关成员单位召开专题工作会议，研究协调解决

建站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并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及时向各成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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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通报情况。

第四条 【建站资助】给予每个成功建站并运作良好的单位

100－150 万元资助经费。

（一）给予国家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150 万元建站资助，如已

享受省级院士工作站建站资助，则补齐差额部分。

（二）给予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100 万元建站资助。

（三）资助经费分两期拨付，建站成功后进行第一次评估，

合格后拨付 50%；工作站运行一年后，进行第二次评估，合格后

拨付剩余的 50%。

第五条 【业绩奖励】对院士专家工作站人才团队中的院士、

博士研究生、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人才给予业绩奖励。

（一）奖励标准。奖励年度人才劳动报酬在 1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下、100 万元到 200 万元（含）之间、200 万元到 500 万元（含）

之间、500 万元以上的，分别按照劳动报酬 3%、4%、5%、6%的

标准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奖励时间。奖励从人才到增城工作的第 2 年开始，每

名人才最多补贴 5 年，每年发放 1 次。每人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不

超过奖励总额的五分之一。

（三）奖励总额。院士不超过 300 万元／人，博士研究生、

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人才不超过 50 万元／人。

第六条 【住房支持】院士专家工作站挂牌期间，为每个院

士专家团队安排一套人才公寓，最高 150 平方米，免租入住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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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士专家团队使用。人才公寓房源、装修和维修由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负责，其余事项由建站单位和院士专家工作站自理。

第七条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院士纳入增城区高层次人才管

理。

第八条 本办法发布前成功建站，但未享受区建站奖励的，

按初次建站对待，可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。

第九条 院士专家工作站有效期满后再次申请同级建站的，

不再给予建站奖励，但其他奖励措施可以继续适用。

第十条 院士专家团队成员期满出站后，到本区区属单位或

区内独立法人企业工作的，按初次到增城工作对待。

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负责安排院士专家工作站专项经费。

第十二条 区科协负责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管理以及建站经

费、业绩奖励的发放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才公寓的安排落实

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共广州市增城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

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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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州市增城区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